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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過度追求是誰的甜蜜？誰的噩夢？

在小說或偶像劇裡，常看到男主角苦苦追求，讓女主角選擇了他，戲裡把男生塑造成「精誠所至金石為

開」的痴心漢，把這段開花結果的關係詮釋成浪漫的愛情；然而，當我們將感情當中的過度追求詮釋成

「專情」或「癡心」，其實忽略了被追求者所受到的精神折磨，也忽略了金石並非總為精誠所開，苦苦糾

纏可能並不甜蜜，而是噩夢。

網路興起之後，越來越多人用msn聯繫取代電話通訊，交換msn帳號已經成為大學生交友的第一步驟。看

到喜歡的人上線，有些人很可愛地大演內心戲，微笑看著他的暱稱，在內心用念力「跟我說話啊跟我說話

啊」，如果對方傳訊過來，一顆心可能興奮得要碎掉，若沒傳訊過來，便嘟著嘴想暱稱不吸引他嗎？要主

動傳訊給他嗎？會不會太積極被他察覺呢？有些人看到仰慕的人上線，可能會主動找對方聊天，兩個人也

能相談甚歡；有些人可能沒話找話，即便對方表示有事要離開，仍然不斷傳訊，造成對方困擾而不自覺，

在對方忍無可忍之後，無辜表示「我只是想和他做朋友」或「他之前怎麼不講」。

當看到越來越多的過度追求，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樣的迷思，讓某些人惱人的「騷擾」變成他們聲稱的

「只是想做朋友」？是何來的聲勢，讓某些人在聽到別人表達不舒服的感覺之後，理直氣壯回應「你之前

怎麼沒講」？

然而，與其說我認為是單一男生性騷擾單一女生，不如說我認為我們從來沒有被教會哪些行為會被認定為

性騷擾，沒有被教會哪些行為會造成哪些效果，甚至終其一生都沒有被教會去抵抗些什麼，混沌地生活在

這個異性戀體制中。但也因為如此，我們需要謹慎學習辨識自己的行為是否冒犯了別人，不是嗎？

冒犯，不是某個男生故意要騷擾某個女生的問題，而是異性戀體制的問題，所以不只是男生才會冒犯女

生，女生同樣也有可能冒犯男生，只是目前的性別比例是男生冒犯女生較多，因為異性戀的傳統性別關係

是「男主外女主內」、「男主動女被動」，當雙方沒有一見鍾情，男生必須展開追求行動時的教戰守則往

往是「女生只是矜持」、「女生說不要就是要」。

這種思維無所不在，而且風情萬種，它未必是血淚斑斑，也未必是劍拔弩張，有時表面的動作看來甜蜜又

溫馨，實則是一種欺負，譬如男生深夜自告奮勇要送女生回家，卻自以為友好或浪漫地碰觸女生身體，雙

手放在女孩的腰上、或突然抱她一下，女生感到奇怪，可是又會懷疑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然後男生

漸漸食髓知味。

在關係和尊嚴兩者不可得兼之時，女生們總是很難做出一個夠愛自己的決定，因為女生往往不被鼓勵主動

表達自己的感覺，從小被教導要照顧別人，取悅別人，所以在自己感到不舒服的時候會猶豫再三：「我說

了會不會傷害到他？」所以女生們常常只能事後暗自生氣，卻又被指責「當下不講」；而女生若表示拒

絕，可能又會被對方奚落「這只是社交禮儀，妳想太多了吧」。很少有女生被教會沒有所謂的「太敏感」

這件事，而且應該要為自己的身體界線一直敏感下去。

常見的過度追求，除了狂打電話、猛傳簡訊和msn之外，容易讓人產生心理壓力的還有跟蹤，跟蹤行為往
往還會伴隨恐嚇威脅和肢體暴力，這些都會觸犯刑法，包括恐嚇罪與妨礙自由罪。

不論男女在遇到過度追求時，一定要重視自己的感受，適時地向當事人或其就讀學校、任職公司反應，或

請求法律救濟，或報警，以防暴力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們都要相信有更好的愛情劇本。讓彼此都感到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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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劇本，是雙方都受到尊重而且感到自在的關係。所以，如果你不喜歡對方的言語和行為，我們要相信自

己的感覺，勇敢地說：「你也許認為很浪漫，但我不認為。」

過去，也許我們沒有那麼多機會學習哪些行為是性騷擾，又要怎麼去抵抗讓自己不舒服的行為，過去的無

法重來，但是現在我們有書了！今年學務處編列預算，心理諮商中心製作了一本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手

冊，我們不再孤單，它會陪我們善待自己、自己的同學、朋友，以及我們喜歡的人。

＜心理諮商中心專任輔導老師 / 唐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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